关于开展2014年度“江苏省研究生
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苏教办研[2014]1号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现将2014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
1.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2000项，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实践计划1000项；
2.江苏省优秀博士学术学位论文100篇，优秀硕士学术学位论文200篇，优秀硕士专业学位论文100篇；
3.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50门；
4.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200项（省立省资助100项，省立校资助100项）；
5.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200个左右。
二、项目说明
1.项目申报对象与条件，按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各相关项目实施与管理办法办理。
2.本次创新计划项目分为科研创新计划（学术学位研究生）和科研实践计划（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根据在校研究生数分别确定各校申报限额，由学校自评、省厅批准立项。项目经费主要由高校自行安排资助，省限额资助部分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理学、管理学、艺术学）项目共600项（其中科研创新计划400项、科研实践计划200项）。
3.本次参评的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为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在省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的学位论文。其中，优秀硕士专业（全日制）学位论文的申报，须有所在教指委的2名委员和1名同行业专家的推荐。获评的优秀学位论文在“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挂出，供其他研究生学习、参考。
4.本次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课题项目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重点课题分“课题研究类”项目和“课题研究及改革实践类”项目。优先支持《2014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参考选题》（附件3）的相关项目。
5.原省研究生创新与交流中心特色项目、长三角论坛项目等，均列入“课题研究及改革实践类”课题项目，省研究生创新与交流中心及其它培养单位均可申报，同等条件下对省研究生创新与交流中心的项目优先立项。
三、申报办法
1.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认真做好初选工作，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择优推荐申报项目。推荐项目须在本单位上网（或书面）公示1周，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和电子邮箱。
2.单位公示无异议后，请按项目申报限额（附件1）和项目材料报送要求（附件2）组织报送。各类申报表格，请从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通知公告”栏中《2014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表格》下载，网址为： http://jyt.njau.edu.cn。申报材料（纸质及电子版），截止5月20日前报送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省教育厅大厦后院内红楼204室。所有申报材料评审结束后不再退还，请自行备份。
　　四、评审立项
　　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聘请专家进行会议评审，产生立项建议名单,公示1周无异议后，经省教育厅审定批准、公布。对于申报材料中所填内容失实或采用其它不正当手段影响公正评审的，一经查实，取消其申报资格。省教育厅设立举报电话（025-83335154）和举报信箱（caih@ec.js.edu.cn），接受社会监督。
联系人：曹世敏，电话： 025－83335360；李梦娥，电话：83239409。
